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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(2017)京0101民初3201号案件情况说明

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：

我公司收到贵院寄来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函》[(2017)京0101民初3201号]，盖章日期为2017年6月29日。委托我公司对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后街15号涉案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，评估基准日为鉴定机构出现场之日。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《询问笔录》复印件及法官介绍，原被告对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存在纠纷，现估价对象已灭失。

需贵院协助确认以下事宜：
1.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由下估价对象评估法律政策依据：

a. 此次价值鉴定是延续老项目拆迁许可条件下的评估政策为依据？抑或
b.参照适用房屋征收补偿评估相关法律政策执行？抑或
c.其他？需要明确表示。
2. 在上述评估法律政策明确的基础上，请贵院协助我司对估价对象评估相关条件进行填报（详见附表）或调取1998年项目拆迁时该房屋《北京市房屋估价现场勘查登记表》，我司方可继续进行评估工作。
请贵院于10工作日内给予回复，到期未回复我公司将终结本案评估工作。
特此说明。
（本页无正文）

联系人：常畅

联系电话：82253558-237

通信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，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1003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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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 话 ：82253558  传 真 ：8225356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[image: image1.jpg]